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吕向阳先生的函告，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
解除质押手续。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吕向阳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否

-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470,000

47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0.20%

0.20%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02%

0.02%

质押起始日

2021年11月30日

-

解除质押日期

2022年9月19日

-

质权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融捷投资控股”)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吕向阳

持股数量

239,228,620

持股比
例

8.22%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

41,350,000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

40,88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7.0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4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28,490,00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69.69%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150,931,465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76.09%

融 捷 投 资
控股
（注1）

合计

155,149,602
（注2）

394,378,222

5.33%

13.55%

20,654,924

62,004,924

20,654,924

61,534,924

13.31%

一

0.71%

2.11%

0

28,490,000

0%

一

0

150,931,465

0%

一

注1：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
捷投资控股 89.5%和 10.5%的股权，吕向阳先生与融捷投资控股为一致行
动人；

注2：融捷投资控股持股数量包含其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
三、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和融捷投资控股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

制平仓风险，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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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阳煤平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原

化工”）、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喜泉
稷”）、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化工”）、山西
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煤化机”）。

●本次担保情况：1、公司为平原化工在晋商银行 1.60亿元
授信、中国银行0.40亿元授信提供担保，期限均为1年；

2、公司为丰喜泉稷在平安银行 2.00亿元授信提供担保，期
限1年；

3、公司为恒通化工在临商银行1.15亿元授信、农业银行1.73
亿元授信提供担保，期限均为1年。恒通化工股东温州恒业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恒通化工股权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
保；

4、公司为阳煤化机在浦发银行1.50亿元授信、渤海银行0.50
亿元授信、兴业银行0.60亿元授信提供担保，期限均为1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子公司阳煤平

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原化工”）、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喜泉稷”）、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通化工”）、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阳煤化机”）在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现部
分担保即将到期或已经到期。公司拟继续为上述子公司在金融
机构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金额共计9.48亿元，具体明细如下：

1、公司为平原化工在晋商银行1.60亿元授信、中国银行0.40
亿元授信提供担保，期限均为1年；

2、公司为丰喜泉稷在平安银行 2.00亿元授信提供担保，期
限1年；

3、公司为恒通化工在临商银行1.15亿元授信、农业银行1.73
亿元授信提供担保，期限均为1年。恒通化工股东温州恒业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恒通化工股权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
保；

4、公司为阳煤化机在浦发银行1.50亿元授信、渤海银行0.50
亿元授信、兴业银行0.60亿元授信提供担保，期限均为1年。

上述担保目前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及反担保协议，在担
保事项发生时将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签署担保文件，签约时间、
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事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公司就上述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1月 14日、2022年 2月 1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阳煤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预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 2022年预计的担保额度，同
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所预计的担保额度内发生具体担保事

项的，在具体担保事项发生前，需再次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根据《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预计为下属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2022年为丰喜泉稷的担保额度
不超过 18.84亿元，公司本年为丰喜泉稷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4亿
元，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对丰喜泉稷2022年预计担保额度内，符
合担保规定；公司2022年为阳煤化机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3.41亿
元，公司本年为阳煤化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0.8亿元，本次担保
金额在公司对阳煤化机2022年预计担保额度内，符合担保规定；
公司2022年为平原化工的担保额度不超过9.3亿元，公司本年为
平原化工提供的担保金额为0.5亿元，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对平
原化工 2022年预计担保额度内，符合规定；公司 2022年为恒通
化工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1.7亿元，公司本年为恒通化工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 2亿元，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对恒通化工 2022年预
计担保额度内，符合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阳煤平原化工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平原县城立交东路15号
3、法定代表人：武金万
4、注册资本：56029.65万元
5、经营范围：液体无水氨、工业用甲醇、硫磺生产、销售；合

成氨、尿素、农用碳酸氢铵、多肽尿素、硫酸铵、缓控释肥、氨水、
三聚氰胺、塑料制品、化肥、发电、蒸汽、砖、蒸压加气混凝土砌
块、服装、棉麻、化纤生产、销售、仓储；安全阀效验（FD1）；货物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禁止的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平原化工经审计
的资产总额为 311,585.24 万元，负债总额为236,309.17万元，净
资产 75,276.07 万元，营业收入为 191,495.15 万元，净利润为 1,
943.28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平原化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18,564.63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2,312.53 万元，净资产为 76,
252.10万元，营业收入为 103,527.57万元，净利润为 737.06万
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平原化工为公司占比 51%的
控股子公司，平原化工其他股东为：中化化肥有限公司，占比
36.75%；平原县聚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占比12.25%。

（二）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稷山县西社新型煤焦化循环经济示范区振西

大街西侧
3、法定代表人：赵哲军
4、注册资本：40000万元
5、经营范围：尿素、硫酸铵、液氨、LNG、煤气、氧（压缩的或液

化的）、氮、（压缩的或液化的）、硫酸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丰喜泉稷经审计
的资产总额为 376,050.06万元，负债总额为 321,590.93万元，净
资产为 54,459.13 万元，营业收入为 144,401.77 万元，净利润为
895.81万元。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丰喜泉稷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73,486.9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1,495.48 万元，净资产为 61,
991.49万元，营业收入为89,370.81万元，净利润为7,341.07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丰喜泉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郯城县人民路327号
3、法定代表人：崔艳斌
4、注册资本：82344.7532万元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

热力生产和供应；危险废物经营；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特种设备
制造【分支机构经营】；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
石膏销售；化肥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恒通化工经审计
的资产总额为399,986.51万元，负 债总额为179,380.82万元，净
资产为 220,605.69万元，营业收入为 519,938.34 万元，净利润为
37,579.08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恒通化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67,935.8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7,197.29 万元，净资产为 220,
738.52万元，营业收入为248,214.34 万元，净利润为12,484.54万
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恒通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81.68%，温州恒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为14.07%，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为4.25%

（四）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潇河园区电子街10号
3、法定代表人：李广民
4、注册资本：85350万元
5、经营范围：化工机械、金属构件产品、新能源装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与销售；锅炉的制造、安装、维修及服务；钢结构工程；
焊接培训、咨询；管道安装；机电设备安装；钢材、有色金属、耐火
材料、金属制品、电机、电器、仪表、煤炭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阳煤化机经审计
的资产总额为 410,846.32万元，负债总额为 246,506.01万元，净
资产为164,340.31万元，营业收入为125,610.84万元，净利润为5,
034.27万元。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阳煤化机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72,958.60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5,097.93 万元，净资产为 167,
860.67万元，营业收入为78,073.72万元，净利润为3,540.79万元。

7、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系：阳煤化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目前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及反担保

协议，在具体担保事项发生时将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签署担保
文件，签约时间、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事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公司为了保证子公司资金周转，保
证子公司正常生产运营，公司所提供担保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额
度，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58.27亿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约为
85.31%。

本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56.31亿元人民币，占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约为82.44%，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十届第四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阳煤平原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3.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4.山东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5.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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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李冰路576号创想园3号楼103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0

20

225,926,344

225,926,344

56.5381

56.53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唐春山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胡会国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金额调整及使用超募资

金补充投资抗体药物研发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5,926,34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子项目变更、金额调整及
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投资抗
体药物研发项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496,34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泽铭、范雨婷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迈威生物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迈威生物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迈威生物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62 证券简称：迈威生物 公告编号：2022-041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9月 20日(星期二) 下午 14:00-15:
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
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 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针对公司 2022年半年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现场回复，同时回复了前期通过“提问
预征集”栏目和公司邮箱等多种渠道收集到的相关问题。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2年9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00-15:00，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

演中心召开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梁辉先生、常务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帅曲先生、财务总监金峰先生、独立董事车磊先生出席
本次说明会，就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互动交流，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投资者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贵公司现在主要的业务是什么？经营有什么重大问题吗？有没有什

么战略计划？
回答：公司目前主要业务集中在持股 51%的子公司浙江庄辰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该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建筑 PC 构件所配套的模具、模台以及各类工装
货架。模具是根据 PC 构件图纸进行机械设计，通过钢材加工制作成特定的结
构形式使混凝土成型的一种工业产品；模台是混凝土成型过程中，为保证模具
水平而使用的平台钢构产品；工装货架是用于混凝土预制构件的存放。

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经营发展的重大问题。当然因国内
疫情的反复、钢材价格高位运行、房地产市场下行等多重因素，公司的经营也承
受了较大压力。面对市场变化，公司积极认真应对，克服困难，采取一系列措
施，如稳住房建模具业务，坚定转型、持续拓展非房建 PC 模具产品，实行精益
管理、降本增效等，实现公司经营的基本稳定。

鉴于浙江庄辰为公司目前唯一业务主体，公司将继续集中资源稳步支持浙
江庄辰发展所主营的装配式建筑 PC 构件配套的相关模具、模台业务，同时在
完善房屋建筑预制构件制造设备门类的基础上，逐步向市政公建领域拓展，并
计划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在华南、华中、华北等区域设立生产基地，抓住建筑
产业化的发展契机，做强做大上市公司，为公司创造良好的效益，为投资者创造
积极的回报。 另外，公司也将积极开展产业和市场调研，继续寻求各主要股东
的支持，依托上市公司平台，稳步开展新业务拓展，扩大上市公司经营规模，增
强公司抵御各种风险能力，实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公司发
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投资者后续如有问题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 e互动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对投资者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
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0421 证券简称：华嵘控股 公告编号：2022-029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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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富博睿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
一致。

特别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宁波富博睿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富博睿祺”）在减持计划所述期限内累计减持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思进智能”）股份 3,092,23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0533%。本次减持完成后，富博睿祺尚持有公司股份 14,811,47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9.0761%。

后续减持计划情况：持有公司股份 14,811,4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0761%）的股东富博睿祺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累计不超过 6,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7992%）。其中，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进
行。

富博睿祺于2011年作为股东投资思进智能，本次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
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富博睿祺《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关
于拟继续减持股份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富博睿祺的减持计划
实施期限已届满并拟继续减持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
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
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2月 2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持股5%以上股东富博睿祺计划自发布减
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或自发
布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不超过7,18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6.38%（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变动事项，该数量
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2年6月10日实施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以2022年6月9
日为股权登记日，以 2022年 6月 10日为除权除息日，以公司股本总数 112,
546,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5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转增4.50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为
163,191,700股。

基于上述原因，富博睿祺拟减持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富
博睿祺拟减持数量不超过10,152,385股。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富博睿祺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交易

集中竞价
交易

集中竞价
交易

集中竞价
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合 计

减持期间

2022/03/21~
2022/06/08

2022/06/13

2022/06/23
~2022/07/18

2022/07/21
~2022/08/10

2022/07/15

2022/07/18

-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24.35~30.64

19.16~19.39

19.63~22.67

22.38~25.22

20.00~20.30

22.33

-

减持股数
（股）

574,700

71,585

527,020

1,618,930

200,000

100,000

3,092,235

减持比例（%）

0.5106

0.0439

0.3229

0.9920

0.1226

0.0613

2.0533

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及
公司年度权益分派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
取得的股份

注：（1）公司已于 2022年 6月 10日实施了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2022
年6月10日之前的减持比例以总股本112,546,000股为基数计算；2022年6
月10日之后的减持比例以总股本163,191,700股为基数计算。

（2）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若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
致，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实际办理股份登记结果为
准。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富博睿祺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12,525,744

8,350,496

4,175,248

占总股本比例（%）

11.13

7.42

3.71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14,811,479

8,757,369

6,054,110

占总股本比例（%）

9.0761

5.3663

3.7098

注：（1）上表中“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为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前
股份数，即以总股本 112,546,000股为基数；“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为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后的股份数，即以总股本163,191,700股为基数。

（2）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若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
致，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实际办理股份登记结果为
准。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富博睿祺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减持计划的预披露。本次减持计

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
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情况，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
承诺的情况。

2、截至目前，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富博睿祺严格遵守预披露
的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
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富博睿祺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等产生影响。

二、后续减持计划情况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宁波富博睿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富博睿祺持有公司股份 14,811,479

股，占公司总股本 9.0761%，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为 8,757,36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366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股东自身经营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公司

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富博睿祺拟合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股份不超过 6,2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7992%（若
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变动事项，该数量将进行相
应调整）。

富博睿祺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根据《上
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的
有关规定，富博睿祺投资期限在 60个月以上，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成功申请了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政策，即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或大宗交易减持股份总数不再受比例限制，且大宗交易受让方受让的股份
不受6个月内不得转让的限制。

4、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
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方式确定；
6、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进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不得进行减
持的时间除外）。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富博睿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关于承诺具体如下：

承诺主体

富博睿祺

承诺事项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
意向的承诺

主要内容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合伙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合伙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
其他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合伙企业承诺届时将按照该等最新规定出具补充
承诺。

如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

本合伙企业在锁定期届满后的12个月内，累计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比例不
超过本合伙企业届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注1]；本合伙企业在
锁定期届满后的24个月内，累计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届时所持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00%。本合伙企业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所持发
行人股份的，将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参考当
时的二级市场价格。

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
其他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合伙企业承诺届时将按照该等最新规定出具补充
承诺。

若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则本合伙企业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进行解释说明，并向发行
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本合伙企业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
缴发行人。如果因未履行承诺给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合伙
企业将向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履行
情况

截止目前，承
诺 已 履 行 完
毕。

截止目前，承
诺 正 常 履 行
中。

[注1]：根据宁波富博睿祺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关于持股意向及减
持意向的承诺，在锁定期届满后的 12个月内，累计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比例
不超过本合伙企业届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该股份已于2021
年12月14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截至本公告日富博睿祺持有无限售流
通股为8,757,3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66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富博睿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富博睿祺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2、富博睿祺承诺，在减持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
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相关承诺的要求进行股份减
持。3、富博睿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1、富博睿祺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2、富博睿祺出具的《关于拟继续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3、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信息（适用《上市公司创业投

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
特此公告。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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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并拟继续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能化学”）。

● 本次解除担保数量：为金能化学提供的人民币24,004.40万元担保保
证。

● 担保余额：截至目前，公司为金能化学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
币441,000万元，已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26,791.04万元（含本次担
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解除担保情况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向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申请开立 3,150万美元信用证，
于 2022年 8月 18日与交通银行签订编号为青开交银信用证 20220815号的

《综合授信项下开立进口信用证额度使用申请书》，信用证于2022年8月23日
办理完毕。

2022年5月11日，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青
开交银综合20220511号，担保期限自2022年4月28日至2023年4月28日，担
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2022年 5月 12日，公司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同意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0亿元的担保额度及同意子
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 2022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同
意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号）。

二、担保解除情况
截至2022年9月19日，金能化学已将上述信用证全部结清，对应金额的

担保责任解除。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金能化学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441,

000万元，已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26,791.04万元，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03113 证券简称：金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2-112
债券代码：113545 债券简称：金能转债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部分为全资孙公司担保的公告


